武进区庙桥小学2025年教师职称评审推荐方案

根据《常州市教育局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常教人〔2025〕13号）《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 常州市武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武教管〔2025〕1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制定2025年武进区庙桥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推荐方案，内容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将师德师风作为第一评价标准。严把思想政治素质关，强化师德评价正向激励作用，加强教师个人品德、职业道德、从业操守等方面评价，引导广大教师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激励广大教师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突出教育教学实绩与成果贡献。把教育教学情况考察和能力考核作为推荐、评审的必要内容，引导广大教师服从学校工作安排，工作量饱满，认真履行职责，坚守教育教学工作一线，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位学生。

（三）坚持服务一线和振兴乡村。对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和近五年教学工作量多的教师，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把长期扎根乡村学校、担任班主任工作年限、关爱困境儿童实绩、近五年教学工作量以及到城区学校学习交流等纳入乡村教师评价的重要指标，优先推荐工作年限长、业绩突出的乡村教师。

（四）严格落实评聘结合要求。落实与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制度相衔接的职称制度，严格执行按岗申报、按岗评聘要求，形成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以业内和社会认可为核心、覆盖各学段各类教师的职称评审机制。优化评价方式，采取现场说课、面试答辩、专家评议等多种评价方式，杜绝用学生升学率、考试成绩及其他不合理限制条件简单评价教师。注重申报人员工作单位考核推荐意见，增加评审工作的透明度，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二、申报对象

我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已获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的在职在岗教师。

三、申报条件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的通知》（苏人社职〔2025〕6号）文件精神，常州市制定了《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细则》。为实现平稳过渡，新旧市级资格细则并行一年，申报人员可选择原市级资格细则或新市级资格细则参加职称评审。2026年起，原市级资格细则废止。

四、评审组织机构（学术团队）：

组  长：文  翔
副组长：韩小峰、张  伟、孙  星
成  员：周水英、李  磊、刘春月、刘  东、顾春晖、高明霞、陈  玲、徐  丹、张  敏
职责：对申报人员的申报资格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材料有误或缺失的须及时通知申报人员纠正或补充，材料审核不通过的应告知原因。

五、评审程序：

1.个人申报。教师根据《2025年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细则》及2024年中小学一级、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细化标准，校内申报参评职称，在8月17日前上报校长室。

2.审核申报资格和申报材料。申报的教师根据《武进区庙桥小学中小学一级职称评审细则表加分项目》《武进区庙桥小学中小学高级职称评审细则表加分项目》，对照自身所有材料进行打分，8月底进行公开述职。

3.评审小组评鉴。学校组建的学术团队进行打分、审核。

4.确定申报人员。

5.推荐结果校内公示。(9月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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